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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致行动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尤小平及其直系亲属尤金焕、尤小华、尤小

燕、尤小玲、陈林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27,205,30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58%）表决权委托给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受托公司一致行动人

本次表决委托后，可以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股份 486,861,202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27.65%）。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表决权委托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尤小平先生。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今日接到公

司一致行动人尤小平及其直系亲属尤金焕、尤小华、尤小燕、尤小玲、陈林真（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人”）告知函，告知其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集团”）

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人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27,205,309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58%）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

（除股份收益权、处分权以外）全权委托给受托方华峰集团行使，华峰集团同意接

受委托。详细情况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委托方（甲方）：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尤小玲、尤小燕、陈林真 

受托方（乙方）：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鉴于： 

1、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且其人民币普通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票简称为“华峰超纤”，股票代码为 300180（以下简称“华峰超纤”）。 

2、委托方系华峰超纤的股东，现合计持有华峰超纤 327,205,309 股股份，占

华峰超纤总股本的 18.58%，拥有华峰超纤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327,205,309 股，

占华峰超纤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8.58%。 

3、委托方拟将其持有的华峰超纤全部有表决权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

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除股份收益权、处分权以外）全权委托受托

方行使，受托方同意接受委托。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就相关事项签订本委托协议如

下： 

一、表决权委托 

截至本委托协议签署之日止，委托方合计持有华峰超纤 327,205,309 股股份，

占华峰超纤总股本的 18.58%，拥有华峰超纤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327,205,309 股，

占华峰超纤总股本的 18.58%。各委托人持有华峰超纤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尤小平 22,500,070 1.28 

2 尤金焕 106,324,031 6.04 

3 尤小华 75,411,932 4.28 

4 陈林真 44,160,140 2.51 

5 尤小燕 39,404,433 2.24 

6 尤小玲 39,404,433 2.24 

注：如上述比例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委托方同意将其持有华峰超纤合计 327,205,309 股股份（占华峰超纤表决权的

18.58%）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不可撤销地

全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受托方同意在本委托协议约定委托期限内，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行使如下股东权利： 

1、请求、召集、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3、行使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除股份收益权、处分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建议权、质询权、

查阅权等； 

4、对于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



程的要求，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按照受托方自身的意思行使股东表决

权，对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事项进行表决，并签署相关文件； 

5、其他与股东表决相关的事项。 

二、委托期限 

双方同意，委托期限为本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委托权利的行使 

1、受托方可按照受托方自身的意思行使本委托协议项下的委托权利。在委托期

限内，委托方不得行使标的股份表决权，不得干涉受托方行使标的股份表决权，并

应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行使所持除标的股份之外的未放弃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2、受托方应按照其独立判断，依据受托方自身意愿在股东大会上就投票事项行

使委托股份的投票表决权，无需再征得委托方对投票事项的意见，委托方对受托方

就委托股份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投票事项结果均予以认可并同意。 

3、委托方不再就本委托协议第一条所列具体表决事项向受托方分别出具委托协

议，但如监管机关、上市公司或受托方需要，委托方应于收到受托方通知后 5 个工

作日内根据受托方的要求配合出具相关文件以实现本委托协议项下委托行使表决权

的目的；委托方应就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如为满

足政府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之要求）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4、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受托方不得向其他第三方转让本委托协议项下的委托

权利。 

5、在委托期限内，如本委托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原因（委托

方违约除外）无法实现，双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情况最相近的替代方案，并

在必要时以书面形式修改或调整本委托协议事项，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委托协议之

目的。 

6、就本委托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委托方、受托方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表决权委托的原因 

一致行动人表示，本次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是一致行动人出于对上市公司

长远发展考虑，愿意选择与上市公司经营理念相契合，并认同上市公司未来发展价

值的第一大股东来实控上市公司，一致行动人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327,205,309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58%）表决权委托给华峰集团行使，以实现上市公司可持续

发展，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质量，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三、新控股股股东及实际控制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1456357609 

法定代表人：尤飞宇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 1688 号 

注册资本： 13868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无储存场所经营:苯（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聚

氨酯产品、聚酰胺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燃

气经营；实业投资；化工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货物运输、物业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尤小平 79.6308% 

2 尤金焕 8.1930% 

3 杭州瑞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2902% 

4 尤小华 4.8861% 

合计 100%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尤小平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

工商联第八、九届常务委员，曾荣获“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誉称号。曾任瑞安市塑料七厂副厂长，瑞安市塑料十一厂

厂长等职。现任华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峰超纤公司董事长等。 

 

四、报备文件 

一致行动人与华峰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